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绿色

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绿

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以及《绿色动力环

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等有关规定，作为绿色动力环保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提交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进行了审慎审查，并发表

如下独立意见： 

1、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我们认为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的各项条

件。 

2、修订后的发行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发行管理办

法》、《实施细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切实可行。 

3、本次非公开募集资金用于广东惠阳环境园生活垃圾焚烧二期

PPP项目、贵州省金沙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浙江省平阳县垃圾



焚烧发电厂二期扩建 PPP 项目、湖北石首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浙江永嘉县垃圾焚烧发电厂改造提升工程项目及偿还银行贷款，综合

考虑了公司融资规划、财务状况、资金需求等情况，我们认为本次募

集资金的使用安排有助于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提升盈利能力、增强公

司发展潜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行为。 

4、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合法有效，

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关联交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5、公司制定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如实地反映了

募集资金使用的实际情况，募集资金使用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挪用募集资金或者随意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等

情形，募集资金使用未损害公司及其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6、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及方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独立意见》的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名： 

 

 

             

   区岳州              

 

 

2020年 5月 29日 

  



（此页无正文，为《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独立意见》的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名： 

 

 

         

    谢兰军  

 

 

2020年 5月 29日 

 

  



（此页无正文，为《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独立意见》的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名： 

 

 

         

    傅 捷 

 

 

2020年 5月 29日 

 

 


